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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8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编号:2024-036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届十七次董

事会于 2024年 10月 15日书面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淮南市采取现场与视频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名，

实到 7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志根先生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

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股东国华能源有限公

司提名，同意提名潘红霞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

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潘红霞女士简历如下：  

潘红霞，女，1974年 12月出生，汉族，经济学学士，经济管理

专业，高级会计师。曾任国华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国华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分析专员、副总经理，国华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河北分公司财务总监，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现任国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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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红霞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姚直书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姚直书先生简历如下：  

姚直书，男，1963年 01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矿山建筑

工程专业。曾任淮南矿业学院助教，安徽理工大学讲师、副教授，

现任安徽理工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安徽省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从事矿山建筑工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研究成果获得

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姚直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的规定，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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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期调整)》的

议案。 

结合“十四五”前期市场环境变化和战略执行情况，同意公司

对 “十四五”发展规划进行中期调整。具体内容详见《中煤新集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期调整)纲要》。 

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投资计划(年中调整)》的议

案。 

结合公司 2024 年上半年投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同意对 2024

年度投资计划进行调整。 

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3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综合考核评价结果，同意兑

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 

公司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本议案董事郭占峰回避表决，其他 6名董事表决。 

同意 6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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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半年度评估报告》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行动方案》”）各项措施取得预期成效，公司对《行动方案》

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编制完成《公司 2024 年度“提质

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半年度评估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

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半年度评估报告的公告》。 

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4 年度公司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考核

指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本议案董事郭占峰回避表决，其他 6名董事表决。 

同意 6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在安徽省淮南市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月 26日 


